
附件2： 
           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申请表

	申报单位
	
	主管单位
	

	成立时间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
	
	员工人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E-mail
	
	网址
	

	认       定          要          求
	内  容
	标  准
	目 前 具 备 条 件

	
	发展方向
	符合认定和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
	

	
	管理团队及机构设置合理。


	管理人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0%以上，接受孵化器专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30%以上。


	

	
	场地面积及孵化使用面积
	可自主支配场地在10000㎡以上（专业孵化器达5000㎡以上），孵化企业使用面积占75%以上。
	

	
	服务设施及服务功能
	为企业提供商务、资金、信息、咨询、市场、培训、技术开发与交流、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服务。
	

	
	管理制度
	管理规范，有严格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。
	

	
	孵化企业
	孵化场地内

孵化50家以上（专业技术型孵化器在孵化企业40家以上）
	

	
	毕业企业
	累计毕业企业10家以上，提供就业机会1000个以上（专业孵化器累计毕业企业10家以上，提供就业岗位超过800个以上）
	

	
	孵化资金
	孵化器本身拥有不低于200万元的种子资金或孵化资金，并至少有2个以上的资金使用案例。
	

	
	
运营时间
	运营时间在两年以上，经营状况良好，并按湖南省人民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要求，至少连续2年上报相关统计数据，且数据齐全、真实。


	

	
	形成了创业导师工作机制和服务体系
	已经形成创业导师工作制和服务体系。


	

	
	专业孵化器应具备的服务
	专业孵化器应具备专业技术领域的公共平台或中试平台，并具有专业化的技术服务能力和管理团队。
	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主管单位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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